
主話:公示送達本署 114

反洗錢防制法等案，

檔 1 號:
係存年限:

91 號

發文日期 : tt李氏國迦牟 11.
發文字號:中檢介慈(朗) 114 偵

速另IJ : 普通件 w 

附件 : 如文

玉涉嫌違

處分書乙

件 。

依據:刑事訴訟法第 59 條、第 60 條及第 62 條規定辦理。

公告事項:

一、當揭文件，茲因其應受送達之處所未明，美依上閑說明

之規定予以公示送達。

二、應送達之訴訟文書，現由本署書記官保管，應受送達人

得於上班日來署領取。

三、本件公示送達自公告之日起經 30 日發生效力 。

四、本公告除張貼於本署牌示處外，另公告於本署綱站一>資

訊公開一>公示送達專區 。

中 華 氏 國 114 年 11 月 19 日

第一頁 共一 頁


